
○○股份有限公司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處分案

發文機關：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發文字號：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 89.10.18. （八九）公處字第168號處分書

發文日期：民國89年10月18日

被處分人：○○股份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右被處分人因多層次傳銷行為，違反公平交易法事件，本會處分如左

：

　　　　主　　文

一、被處分人從事多層次傳銷行為，新增○○營業場所未於實施前向本會

　　報備及未成年參加人參加契約未附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書，違反公平

　　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規定所訂定之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及第

　　十六條之規定。

二、被處分人應自本處分書送達之次日起，改正前項違法行為，並自本處

　　分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取得已參加之未成年人參加人法定代理人之

　　書面同意，並附於參加契約，以符合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

　　定。

三、處新臺幣二百萬元罰鍰。

　　　　事　　實

一、緣被處分人係於八十六年一月向本會報備從事多層次傳銷，惟自報備

　　以來，迭有民眾以電子郵件及電話反應被處分人利用說明會招攬大學

　　生及未滿二十歲學生加入，並鼓勵辦理信用卡融資預借現金購買商品

　　，且未成年參加人加入多未取得法定代理人之同意，爰主動依職權進

　　行調查。

二、案經本會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派員至被處分人主要營業處所進行業

　　務檢查及調查，攜回事業手冊、參加契約及檢查紀錄等資料，並由負

　　責人○○○君作成陳述紀錄，略以：

（一）被處分人以多層次傳銷方弛畚售之商品，包括機能改善保健食品、

　　　居家護理醫療保健器材、教育文化用品、美容保養產品、清潔用品

　　　、食品禮盒、家庭用品類等。復據其案附統計資料，迄八十九年六

　　　月底止，參加人人數累計約達二萬五千餘人，另八十九年一至六月

　　　止加入之未成年參加人人數約一千零九十二人。又八十八年銷售金

　　　額約為一億一千四百餘萬元，佣金獎金給付金額約為四千六百餘萬

　　　元，佣金發放率平均約為百分之四十‧九，另自八十九年一月至六

　　　月止銷售金額為一億八千七百餘萬元，佣金獎金給付金額約八千五

　　　百餘萬元，佣金發放率平均約為百分之四十五‧六。

（二）被處分人主要營業場所設於○○，其他營業場所設於○○、○○、

　　　○○等地，其中○○營業所係於八十九年六月間成立並開始接單（

　　　七月銷售金額約為二百多萬元），然並未依法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

　　　。

（三）依被處分人與參加人簽訂之事業商申請書契約書獲悉，○君等未滿

　　　二十歲，然契約書並未另附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書，又該等契約書



　　　雖訂有監護人簽章乙欄，惟渠等所簽訂契約書之監護人簽章乙欄，

　　　亦未具有法定代理人之簽章，此情，被處分人辯稱係行政人員之作

　　　業疏失，並同意予以改正。

三、被處分人嗣於八十九年七月二十五日向本會提出新增○○營業所變更

　　報備，另同年七月二十八日檢送法定代理人書面同意書之制式表格到

　　會。

　　　　理　　由

一、按公平交易法第八條規定：「本法所稱多層次傳銷，謂就推廣或銷售

　　之計畫或組織，參加人給付一定代價，以取得推廣、銷售商品或勞務

　　及介紹他人參加之權利，並因而獲得佣金、獎金或其他經濟利益者而

　　言。前項所稱給付一定代價，謂給付金錢、購買商品、提供勞務或負

　　擔債務。」查被處分人自八十六年一月開始實施之行銷制度，參加者

　　經由公司參加人介紹，購買公司之商品及簽訂事業商申請書契約書，

　　便取得介紹他人加入及推廣銷售商品之權利，並依其傳銷組織及獎金

　　制度，晉升職級及獲得獎金，已構成公平交易法第八條所定義之多層

　　次傳銷，其行為自應受依據同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規定所訂之「多層次

　　傳銷管理辦法」規範。又「違反中央主管機關依第二十三條之四所定

　　之管理辦法者，依第四十一條規定處分。」「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違

　　反本法規定之事業，得限期命其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

　　施，並得處新臺幣五萬元以上二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逾期仍不停止

　　、改正其行為或未採取必要更正措施者，得繼續限期命其停止、改正

　　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並按次連續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千萬

　　元以下罰鍰，至停止、改正其行為或採取必要更正措施為止。」公平

　　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一條復有明文規定。

二、依據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前段規定，多層次傳銷事業報

　　備資料所載之報備內容如有變更，除第五條第一項第八款之單位製造

　　、進貨或勞務成本外，應於實施前報備。查被處分人於八十六年一月

　　間向本會報備其主要營業場所設於○○市，另於○○、○○設有其他

　　營業場所，並未報備設有○○營業處所，另嗣後亦未就新增營業處所

　　之事由辦理變更報備。然據本會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業務檢查併查悉

　　，被處分人業於八十九年六月新設○○營業處所，並已開始正式營運

　　，且並未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嗣遲至同年七月二十五日始以書面向

　　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按被處分人於新設○○營業處所時，未依法於實

　　施前向本會辦理變更報備，核已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

　　項規定。

三、又為保護未成年參加人之權益，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

　　多層次傳銷事業招募未成年人為參加人者，應事先取得該參加人法定

　　代理人之書面同意，並附於參加契約。案據本會八十九年七月二十日

　　派員檢查被處分人多層次傳銷業務，查悉○君等多位參加人俱未滿二

　　十歲，且均於八十九年間加入傳銷組織，然渠等事業商申請書契約書

　　並未附法定代理人之同意書，另該契約書雖列有監護人簽章乙欄，但

　　該等參加人之法定代理人亦未於是欄予以簽章，此情，被處分人雖坦

　　陳係屬行政作業疏失，惟業與前揭法條所稱應事先取得參加人法定代



　　理人之書面同意未符，核併違反多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十六條規定。

四、綜上論結，被處分人已違反公平交易法第二十三條之四規定所訂之多

　　層次傳銷管理辦法第七條第一項及第十六條規定，經審酌其參加人數

　　、經營狀況、營業額、配合調查態度及其行為對交易秩序危害程度等

　　情狀，爰依公平交易法第四十二條第三項及第四十一條前段規定，處

　　分如主文。

　　　　　　　　　　　　　　　　　　　　　　　　主任委員　趙揚清

中華民國八十九年十月十八日

　　本件被處分人如有不服本處分，得於本處分書達到之次日起三十日內

，向本會提出訴願書（須檢附本處分書影本），訴願於行政院。


